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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开放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评价准则》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83）提出，经国家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15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编号

为 20154007-T-469，项目名称为《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开放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

评价准则》。 

主要起草单位：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 

2 本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目的：本标准的目的是对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提供商提出评价准则，来

指导其软件的功能实现、环境部署、使用指导和运维管理，促进其软件生命

周期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这样，对于不满足评价准则的第三方软件提供

商，不开放高级别敏感数据，促进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达到评价准则中的基本

要求，来达到促进电子商务生态健康发展的目的。 

意义：本标准用于保证第三方软件提供商对软件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和保

障的能力，避免不具备评价准则要求的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获取高级别敏感数

据，避免造成用户隐私数据泄露和商家数据泄露。本标准提供软件生命周期

纬度上的数据开放及评价依据，依靠评价结果，有助于建立对第三方软件提

供商数据开放和市场开放的管理分层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将为商家选择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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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软件提供商作为其服务提供者时，提供了认定依据。另外，通过评价准则，

为行业管理和促进第三方软件提供商提升服务能力提供了抓手，促进了第三

方软件提供商对其服务能力提升的快速执行及动态维护，促进电子商务应用

生态圈更加繁荣，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起草阶段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召开了工作组内部研讨会，并与第三方软件

提供商的开发、运营和管理人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以紧密结合第三方软件

提供商的实践。 

3.2 工作组讨论稿阶段 

2016 年 1 月 27 日，在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工作

组讨论会议，邀请行业专家针对标准内容评审，充分收集修改意见和建议。

基于评审意见，标准起草组会后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电子商

务平台数据开放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评价准则》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的实际情况和描述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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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提出了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提供商的评价准则，对电子商务第三

方软件提供商提供的第三方软件在功能实现、环境部署、使用指导、经营管

理和运维管理方面提供评价和认定提供标准依据，以规范我国快速发展的电

子商务市场，提高第三方软件提供商的水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电子

商务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本标准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的开发者、运营者、评价

者、使用者和其他对第三方软件安全感兴趣的团体。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进行评价或认证，也适用于第

三方软件提供商自我评价。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借鉴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提

供商的规范体系和具体实践，提出了电子商务数据开放的第三方软件提供商

的评价准则。本标准规定了对电子商务平台中的第三方软件提供商的评价总

体框架和评价模块、评价方法和结果表示、评价规则与结论、评价报告以及

扩展原则与方法。 

本标准的内容框架如下：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5 评价总体框架和评价模块 

    5.1 评价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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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评价模块和子模块  

6 评价方法和结果表示  

    6.1 评价方法  

    6.2 评价方式  

    6.3 评价人员 

    6.4 结果表示  

7 评价内容、评价规则与结果 

    7.1 功能实现评价模块 、、、和 

    7.2 环境部署评价模块  

    7.3 使用指导评价模块 

    7.4 经营管理评价模块  

    7.5 运维管理评价模块 

    7.6 模块评价结论 

8 评价报告  

9 扩展原则与方法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本标

准有助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实施。 

本标准的实施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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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七、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电子商务第三方软件提供商的评价准则的国家标准，

为推荐性标准，在组织上建议率先在参与标准制定的电商第三方软件提供商

中应用实施，并逐渐带到行业内其他电子商务企业积极实施本标准。并将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

完善。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开放 第三方软件提供商评价准则》 

国家标准起草组 

                                   2016 年 5 月 


